
张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内地居民

补领结婚证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：内地居民补领结婚证

二、设定依据：《婚姻登记条例》《婚姻登记工作规范》

三、办理条件：

1、男女双方依法登记结婚，现今仍然维持该婚姻状况；

2、双方必须有一方为山东省常住户口或原登记地在山

东省（登记地在山东省的需省内联网能查询到婚姻登记信

息，并且婚姻登记信息与双方目前身份证信息一致，双方

都不是张店区户籍的需提前 2 个工作日从山东省民政厅

官网首页→为民服务→婚姻登记预约，或从爱山东手机

APP 预约）；

3、男女双方共同到场申请补领；

4、有档案可查的提供加盖档案保管部门印章的婚姻档

案复印件（山东省内有婚姻登记纸质档案且档案在原办理

登记机关可以省内协查无需当事人本人提供）；

5、无档可查的，当事人书面作出查档情况说明，并提

交下列材料中任意一种：

(一)户口簿上夫妻关系的记载；



(二)村（居）委会出具的双方何时何地办理过结婚登

记，且仍维持夫妻关系的相关材料；

(三)加盖单位印章的记载夫妻关系的人事档案复印

件；

(四)两名近亲属带身份证件到现场作出当事人何时何

地办理过结婚登记，并一直维持夫妻关系的声明。

四、办理材料：

1、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原件（或有效期内的临时居民身

份证原件）；

2、有效的户口簿（无法取得户口簿的可以提交有效期

内的《户籍证明》或《临时身份证明》原件）。是集体户

的提供加盖了派出所户口专用章的本人页的原件，若本人

页上无派出所户口专用章，则要提供集体户口首页的复印

件并加盖派出所户口专用章或集体户口保管单位公章，户

口簿上要体现出本人身份证号码，身份证号码若是户籍管

理人员手写的要加盖派出所印章；

3、3 张 2 寸近期半身免冠彩色合影照片（照片应当为

同一底版、单一底色的两寸彩色证件照，照片要求真实、

清晰、相纸质量符合档案长期存放要求，也可现场免费拍

照）；



4、现役军人补领结婚证，应当提交本人的居民身份证

原件、军人证件原件和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出具的《军人

婚姻登记证明》原件。

五、办理地点：张店区南西四路 43 甲 2 号

六、办理机构：张店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

七、收费标准：无

八、办理时间：8:30-12:00 13:30-17:00

九、联系电话：0533-2150381（若有特殊情形，另做解

答）

十、办理流程：

初审—受理—审查—登记（发证）


